
 

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礦業安全管理學分班(第一期班) 

一、 依據： 

1.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2. 依考選部技師考試相關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採礦工程、礦冶工程、礦冶及材料工程、礦業及石油工程、資源工程、

材料及資源工程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3.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科、系、組、

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曾修習採礦學、礦業法規或勞工安全衛生法規、礦場安全、

地質學、岩石學、岩石力學、工業工程、公害防治與環境保護、機電安全、礦場通風

與排水或礦場通風、礦場設計、炸藥與爆破或爆破安全、礦場災變與救護、礦場衛生、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作業環境測定、礦場安全法規、礦業安全衛生法規等學科至少五

科，每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合計十五學分以上，其中須包括礦場安全、礦場災變與

救護、礦業安全衛生法規，有證明文件者，修畢相關科目及學分數認定合計 15學分以

上者，可報考礦業安全技師考試。 

4. 普通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任有關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5. 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二、 研習效益： 

1. 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由本校頒發推廣教育學分證明(學分無法抵免)本校正式學

籍課程。 

2. 依考選部技師考試相關規定，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修畢相關科目及學分數認定合計 18

學分以上者，可報考工業安全/工礦衛生/礦業安全技師考試。 

3. 依勞委會技能檢定簡章規定，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學力，修畢工業安全及工業

衛生相關科目各 18 學分以上者，附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

本可報考甲級技術士考試（勞工安全管理師/勞工衛生管理師）。 

4. 依技能檢定簡章規定，國內外大專校院肄業修畢工業安全、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9學分

以上者，附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可報考勞委會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5. 參加考選部工業安全三等、四等公務人員特考。 

 

 

 



 

三、 招生對象： 

1. 具備符合教育部所規定之報考大學或研究所資格者。 

2. 專科以上畢業有興趣報考（工業安全、工礦衛生、礦業安全）技師或甲級勞工安全管

理師、甲級勞工衛生管理師及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3. 其它有興趣之社會人士或學生。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開始招生(額滿為止)。 

五、 開課學期/預期開課日期：102學年度第二學期。 

六、 學分證明取得： 

學員修讀期滿，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由本校核發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 

1. 學勤考核：缺 (曠課) 紀錄未超過各科目應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含)者。 

2. 學習考核：修習各科學習成績達 60分 (含) 以上者。 

七、 上課地點：環球科技大學 (終身教育處)。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 1221號。 

八、 報名/諮詢專線：  

1. 職業衛生學分班，專案承辦人：  

甲、 諮詢專線：（05）5331465吳勝宏 主任。 

                傳真專線：（05）5352050，傳真後需來電確認。 

乙、 E-mail：wush@twu.edu.tw 

丙、 報名地點：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 1221 號。 

丁、 報名時段：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九、 繳交文件： 

1. 報名表。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正本備查。 

3.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一份，正本備查。 

4. 1吋照片二張 (舊生一張)，傳真報名者，開課後補交。 

5. 本中心資格審查合格者，請繳交相關款項，以完成註冊程序；逾期未完成註冊程

序者，不保留其權利。 

 

 



 

十、 報名流程： 

        1.繳學費：以現場方式繳費。 

        2.寄報名表件：填寫「學員基本資料表」連同其他應繳資料與匯款收據影本一併傳真或 

            郵寄到「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 1221號」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收。 

        3.檢驗證明文件正本：開課當日請攜帶身分證，以核對基本資料。 

十二、 收費標準：學分費每學分 2500元。 

十三、 學員須知： 

1. 已完成註冊之學員，不得申請延期進修。 

2. 所修習之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3. 若招生人數未滿各學科開班人數，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保留不予開課之權利，

並可依實際排課與教室使用情況保留調整課程之權利。 

4. 退費標準依教育部頒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學員自報名繳費

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

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

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

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代辦

費全退。 

十四、 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生緩徵作業要點」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學分抵免：

學分班課程修業期滿且成績及格者，由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頒發該課程之「學

分證明書」。如經正式入學考試進入本校之研究所或大學部相關科系，由錄取系所依其

「學分抵免規定」酌予抵免學分。



 

推廣教育中心「礦業安全管理學分班(第一期班)」報名表 

※本報名資料僅供本單位行政人員做為報名事宜之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黏貼處 

※本人聲明本申請表所填各項皆屬實，如填寫錯誤致郵件無法按時遞交本人，願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退費準則：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點規定辦理。 

 

  

姓   名  學 員 編 號  

相片黏貼處 
照片背面請註明姓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電 話 

                                                                     

行動電話： 住宅 (      ) 

公司 (      ) 傳真 (      ) 

通 訊 住 址 - 

永 久 住 址 - 
同上 

E - m a i l 
 

請務必填寫，相關課程資訊將由 E-mail 通知 

最 高 學 歷 碩士大學專科 高中職 其他      校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介 紹 人                 (前期參訓人員) 介紹人電話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緊急聯絡電話  與本人關係  

應 備

資 料 

 身分證影本   相片 1張 

 學歷證明影本 選課表 

承辦人員

審  核 
 

單位 

主管 

 

(以下由開班單位填寫) 



 

各位學員先進您好: 

本中心第一期「礦業安全管理學分班」，共開設「礦場安全、礦場災變與救護、礦業安全衛生

法規」等 3門科目，每門 3學分，共 9學分。各位先進依照您的實際需求，選讀必要的科目，為方

便相關前置作業，敬請 勾選您欲修選的科目，開課前繳交修選課表。 

聯絡方式: 

TEL：05-533-1465      FAX：05-535-2050       

E-mail：wush@twu.edu.tw 

再次感謝您的支持 

敬祝 

       事業順利  工作平安 

 

                                          

 

 

 

 

 

 

 

礦業安全管理學分班第一期選課表 

 編號：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全修    □選修(請勾選以下科目) 

請勾選 項次 課程名稱 學分 上課地點 

 A 礦場安全 3 勞工育樂中心 

 B 礦場災變與救護 3 勞工育樂中心 

 C 礦業安全衛生法規 3 勞工育樂中心 

共        門科目、共          學分   費用__________________ 



 

 

 

 

 

 

 

 

 

 

 

 

 

 

 

 

 

 

 

 

 

 

交通資訊： 

1.走國道一號往嘉東校區：如您走的是國道一號（即中山高），請過斗南交流道後接 78號東西向快

速道路，往斗六古坑方向，在斗六出口下快速道路，沿著仁義路直走至崙南路到右轉，直行約五

分鐘即可到達。 

2.走國道三號往嘉東校區：如您走的是國道三號（即福高）請過斗六交流道，從古坑交流道接 78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斗六古坑方向，在斗六出口下快速道路，沿著仁義路直走至崙南路到右轉，

直行約五分鐘即可到達。 

 

裁 

切 

線 


